附件2

评价考核自评报告（提纲）
一、组织管理情况 

1. 统筹管理与制度建设。包括管理单位建立完善的开放共享制度与激励约束机制；落实法人单位主体责任，推进科研设施和仪器集中集约化管理情况；推进新购大型科研仪器设备查重评议情况等。

2. 实验技术队伍建设。包括管理单位实验技术队伍岗位、培训、薪酬、职称、评价等政策落实情况；建立和稳定高水平专业化实验技术队伍情况等。
3. 在线服务平台建设。包括管理单位在线服务平台建设情况，与省共享平台对接情况；仪器信息报送的及时性与准确性；在线可预约仪器比例及服务流程便捷性等。

二、运行使用情况 

1. 科研仪器及创新平台开放率。指管理单位科研设施和仪器、科技创新平台纳入省共享平台情况（需提供本单位科研设施和仪器资产清单并加盖法人单位公章），省级及以上重点实验室、技术创新中心、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等科技创新平台纳入省共享平台的情况等。
2. 仪器运行机时。指纳入考核的科研仪器年平均有效工作机时。

3. 运行使用成效。指仪器设备的日常维护、功能开发、盘活利用与报废处置的规范性；科研设施和仪器支撑本单位重大科研任务、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情况；支撑相关高水平研究成果（论文、专利、奖项等）的产出、水平与贡献等（需提交仪器与成果对应清单，清单列表不超过30项，佐证材料不超过10项）。

三、开放共享情况 

1. 共享服务机时。指科研仪器年平均对外提供共享服务的机时。

2. 对外服务成效与用户评价。指管理单位服务外单位产生的净收入及成效，如支撑用户完成科研项目、解决技术难题、产生创新成果等；规范制定和执行服务收费标准的情况；用户满意度评价与反馈机制建设等情况（需提交仪器与成果对应清单，清单列表不超过30项，佐证材料不超过10项）。

3. 服务科技基础条件自主保障。通过技术攻关、验证评价、应用场景开发、示范推广等推进科研仪器及配套试剂、数据库等科技基础条件自主保障的工作及成效等（需提交相关成果清单，清单列表不超过10项，佐证材料不超过5项）。
